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

教育部補助國際技能競賽選手就學就業能力計畫申請書 

Rev. A 

本人______________，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

________________系/所______年級學生，學號________________，

於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，自願申請臺灣科技大學教育部補助國

際技能競賽選手就學就業能力計畫，計畫執行期間為中華民國114年

02月01日至116年01月31日止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 獲得本補助的同學，不得轉讓、保留、延期等，爾後不得再申請應用科技

學士學位學程的出國補助。 

2. 如因執行本計畫所導致的問題，包括延畢、二一、二退、休學、退學等均

由同學全權負責處理，不得因執行本計畫而向授課教師、學校或教育部要

求協助處理其所衍生之各式問題，本計畫辦公室亦不開立相關請假證明。 

3. 獲得本補助的同學，應盡力執行所提出的國內技術精進規劃、語言強化目

標、課業輔導學習、出國精進規劃，並義務配合本校及教育部之各項活

動，如：修習技術修課、填寫問卷、繳交心得、接受採訪、撰寫成果報

告、辦理研討會或成果發表等，用以分享交流經驗。同學所繳交之所有文

件及檔案(包括但不限於文字、照片、影片等)不得抄襲或侵犯他人之智慧

財產權，同時本校及教育部均擁有免費使用權。 

4. 獲得本補助若要赴國內外實習，需依本校實習規定選課修各主修系認定之

海外實習、校外實習、暑期實習或選擇專業成長實習。大一到大三的同學

若赴國內外實習，計畫辦公室會依規定申請調降修習學分下限至9學分。 

註:預計分流應科學程同學可修習<應用科技校外實習>，可做為日後分流至

應科學程的必修學分。其他主修系需與各系所確認是否可認定為該系所之

必修，否則只能認定為畢業總學分之選修學分。 

5. 申請並獲得本補助的同學所提供各項單據、證明及文件等必須為真實，不

得造假。同一項補助內容，不得重複申請本校各項補助。違反者願意接受

本校校規及國家法律制裁。獲得補助同學於計畫執行期間，不得違反校規

(受記小過處分及以上)或違反國外當地或中華民國法律，違者除立即終止

補助外，並將視情節輕重追回部份或全部補助經費。 

6. 每次出國計畫所補助金額依同學所提出之單據及證明，按出國地區、時間

長短規定來計算補助金額，獲得補助同學不得異議。私人行程(包括但不限

於參觀博物館或美術館等均不在補助範圍之內，亦不列入天數計算) 

 

 

本人已詳閱上述內容並同意之 立書人______________(簽名) 

附件一 


